新媒体红人合作协议
合同编号：
甲方：
公司名称：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56号CFC汇金中心36、38层
乙方：
真实姓名：
身份证：
联系手机：
联系地址：

鉴于甲乙双方希望进行合作，以提升甲方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乙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1. 乙方同意在甲方指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为甲方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推广。
2. 具体的推广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发布视频、图文、直播等内容，具体推广内容按照合同约定的资料内容为准。
二、合作期限
本协议的合作期限自              起至            止。续约将签订新合同。
三、权利与义务
1.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1. 甲方应提供乙方所需的产品或服务信息、宣传资料等。
1.2.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推广内容进行审核，确保符合甲方的品牌形象和价值观，乙方需根据甲方审核意见在 24 小时内完成修改。未经甲方书面确认，乙方不得擅自发布。若乙方拒不修改或逾期未修改，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款项及赔偿损失。
1.3. 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报酬。
2.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2.1.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和约定进行推广，确保推广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2. 乙方应积极与粉丝互动，提高甲方产品或服务的曝光度和口碑。
2.3. 乙方应在推广过程中维护甲方的品牌形象和声誉，不得发布对甲方或甲方服务的产品、品牌不利的言论。
四、报酬及支付方式
1. 支付金额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报酬为人民币     元（大写：    ），该报酬为税前金额，乙方应自行承担并支付与本协议相关的所有税费。
[bookmark: OLE_LINK2]2、支付时间
甲方将在  月  日前支付总金额的    %，即人民币     元（大写：   ）。剩余   %，即人民币     元（大写：    ），甲方应在乙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所有交付内容，且宣传数据达到约定最低标准、经甲方审核确认后的   年  月  日前支付。若宣传数据未达约定标准，甲方有权按比例扣除相应报酬。
3、收款方式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5、 交付内容及要求
1. 交付内容
1.1 乙方应按宣传要求创作内容，并在以下约定的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宣传内容，并永久不得删除或隐藏；且乙方应确保宣传数据不低于以下约定的最低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发布平台
	发布账号
	宣传内容

	抖音
	
	

	小红书
	
	

	微信视频号
	-
	

	大众点评
	-
	

	携程
	-
	

	Instagram
	-
	


1.2 原始和成片素材需提供并授权使用（图片不少于100张，视频不少于20条，总体素材不少于5G）。
2. 交付要求
2.1. 交付内容在发布前需得到甲方的确认。
2.2. 交付内容应为乙方创建的体面、诚实、真实的原创内容，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2.3. 交付内容需要反映体验产品的卖点和真实体验感受。
2.4. 交付内容中不得包含任何负面内容。
2.5. 交付内容应符合所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条款和条件，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2.6. 交付内容不得包含任何粗俗语言，应适合所有人观看。
3. 交付时间
3.1  乙方应确保所有宣传内容于           前在本协议约定的平台账号完成发布。
3.2  乙方应确保交付内容中的的原始和成片素材于                前提供给甲方。
4.乙方交付的所有原始和成片素材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及相关权益均归甲方所有。乙方应保证其享有素材的合法创作、使用及授权权利，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或纠纷。
[bookmark: _GoBack]六、违约与终止条款
1. 乙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款项，并按合同总金额的 30% 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补足差额：
1.1. 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履行交付义务；
1.2. .交付内容未达到约定要求，且经甲方催告后 3 日内仍未整改合格；
1.3. 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删除或隐藏已发布宣传内容；
1.4. 违反本协议约定为甲方竞争对手进行推广；
1.5. 因乙方原因导致宣传内容侵犯第三方权益或违反法律法规，给甲方造成负面影响或经济损失。
七、不可抗力条款
1. 如果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或任何其他超出乙方控制范围的原因而无法履行其服务义务（以下简称“不可抗力”），或乙方因任何非不可抗力原因拒绝履行服务（以下简称“违约”），或因任何超出乙方控制范围的原因导致乙方在本合同下的服务准备、制作或发布工作被中断、阻止或严重干扰，乙方有权选择暂停履行本合同。
2. 在上述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乙方应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寻找并指定一个合理的替代人选以继续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并应获得甲方的书面批准。甲方的电子邮件批准在此类情况下应被视为足够有效。
3. 一旦乙方收到甲方对替代人选的批准，乙方应确保该替代人选能够在批准后的两周内完成并交付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4. 如果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替代人选或该替代人选未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乙方应在书面通知甲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补偿金，以弥补因未能按时交付推广而造成的损失。
八、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条款
[image: 页眉]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联系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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